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类    别：              

登记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登记表 

（附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、现状图、总平面布置图） 

 

 

项目名称：  国网浙江绍兴 35 千伏杨履 3452 线 12#-22#

等杆塔老旧线路改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建设单位（个人）：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绍兴供电

公司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李靖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通讯地址：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绍兴市胜利东路 58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联系人：    储杰       电话：   13626757993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提交日期：    2025    年      10 月      29 日 

 



 

 
告 知
事 项 

项目建设地点、规模变更后，应重新填报水土保持登记表。若超出水土保持登记表
填报范围，应报批水土保持方案。 
项目取土取石来源或弃土弃渣去向发生变化的，应重新填报水土保持登记表。入园
项目取土取石来源或弃土弃渣去向应符合区域水土保持总体方案。 
项目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必要时提前建
设完成并投入使用。 

主体工程竣工验收的同时应完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。 

应控制和减少对原地貌、地表植被、水域的扰动和损毁。 
建设范围内耕地、园地、林地、草地等的表土应在施工前剥离。 
施工迹地应及时进行土地整治，采取水土保持措施，恢复其利用功能。 

对告知事项的承诺意见 按上述要求执行 

填  报  事  项 

建设地点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东龙路 

项目坐标 经度：120°38'42"   纬度：30°09'37" 

工程总投资（万元） 444.71 其中土建投资（万元） 263.1 

占地总面积（m2） 3197 计划建设起止日期 2025.8~2025.12 

总土石方量（m3） 1128 开挖（m3） 564 填筑（m3） 564 

建设过程中
土石方量 

取土取石量（m3） / 取土取石来源 / 

弃土弃石量（m3） / 弃土弃渣去向 / 

采取的主要水土保持措施（打√即可） 

工程 
措施 

①开挖、填筑边坡挡土墙防护；  

②边坡采用砌石护坡；  

③建设范围建立完善排水系统；  

④表土剥离，妥善堆放并防护；  

⑤弃渣场设置挡土墙、排水设施并进行土地整治；  

⑥取土场土地整治并复垦、设置排水系统；  

⑦水体周边护岸；  

⑧施工场地进行土地整治； ✓ 

⑨绿化区域土地平整。  

植物 ①边坡植被恢复；  



措施 ②裸露土地林草植被恢复；  
③渣场撒播草籽或种植林木恢复植被；  

④取土场撒播草籽或种植林木恢复植被；  
⑤施工场地恢复林草植被。 ✓ 

临时 
措施 

①建设范围周边设施工围墙；  
②施工过程开挖临时排水沟，设置沉沙池，水流经沉沙池后排入天然沟道或市
政管网； 

 

③建设区域出口设置洗车平台，减少对周边道路影响；  
④临时堆料(土)边坡控制稳定并坡脚拦挡。  

管理 
措施 

①多余土石方其他项目综合利用；  
②建设范围调整竖向设计，减少挖填土石方量； ✓ 

③土石方运输采用封闭方式，及时清理沿途撒落土石； ✓ 
④避开雨季施工，减少水土流失； ✓ 

⑤采用商品混凝土减少施工场地占地； ✓ 
⑥保留植被较好区域林草植被，减少扰动土地面积。 ✓ 

其他需说明事项：无 

核定事项 
选址避开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、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
位观测站。不涉及占用河道、水库、湖泊等水域。 
水土保持补偿费 2557.6 元。 

核定意见 同意登记表中核定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

水行政主管部
门登记意见 

经办人   
接收日期 

2025 年   月   日 

负责人   
登记日期（盖章） 
2025 年   月   日 

日常监督
检查记录 

 
 年   月  日 

 
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

 

填  表  说  明 

 

1、本表适用于：①已完成“五通一平”的产业集聚区、开

发区、工业园区等区域内的入园项目（统称入园项目）；②

占地总面积在 5 公顷以下并且开挖和填筑土石方总量在 1 万

m3 以下的生产建设项目。 

2、本表由建设单位（或个人）按要求自行填报。 

3、凡此表表达不清的事项，可用附件表述。 

4、“对告知事项的承诺意见”一栏，若无异议，填写“按

上述要求执行”。 

5、类别和登记编号及核定事项的核定意见由水行政主

管部门填写。 

6、建设地点至少写明乡、村（入园项目写明地块）。 

7、占地总面积包括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。 

8、本表一式 3 份，统一送水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后，1 份

留水行政主管部门存档，2 份反馈建设单位(或个人)作为实施

依据。 

9、需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或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

的项目填报本表的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在登记意见栏中明示

并反馈给建设单位（或个人）。 
 

 

 



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

1、项目基本情况 

项目名称：国网浙江绍兴 35 千伏杨履 3452 线 12#-22#等杆塔老旧线路改造 

建设单位：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绍兴供电公司 

地理位置：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东龙路（经度：120°38'42"   纬

度：30°09'37"） 

建设性质：建设类改建项目 

项目投资：总投资 444.71 万元，土建投资 263.1 万元，建设资金由建设单位

自筹。 

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3197m2，其中永久占地 282m2，主要

为塔基占地；临时占地 2915m2，主要为临时施工进场道路。工程主要新建双回

路架空线路 2.063km，新建双回路杆塔 8 基，始于 35kV 杨履 3452 线 12#，止于

35kV 杨履 3452 线 22#。导线采用 JL/G1A-300/25 型钢芯铝绞线，地线采用一根

JLB20A-50 铝包钢绞线。拆除双回路架空线路 2.06km，拆除双回路杆塔 8 基。 

建设工期：2025 年 8 月~2025 年 12 月 

工程特性具体见下表。 

项目工程特性表 

工程名称 国网浙江绍兴 35kV 杨履 3452 线 12#-22#杆塔老旧线路改造工程 
电压等级 35kV 

中性点接地方

式 
非直接接地系统 

回路数 双回路 
线路长度 双回路长度：2.063km 
设计风速 25 m/s 
设计冰厚 5 mm 
导地线型号 JL/G1A-300/25；JLB20A-50 
杆塔型式 35SJ21、35SZC21、35SZ21、35SJ24、1D5-SZZG2A、35SGJ4 
基础型式 掏挖基础 

2、项目原状情况 

本工程 35kV 杨履 3452 线最早投运于 1995 年 05 月投运，至今为止已运

行 28 年，线路 12#～22#段铁塔均为角钢塔，塔型老旧，保护角较小，较易受雷

击，塔材腐蚀严重，严重影响线路运行安全。且线路走廊周边由于附近乡镇的发



展建设，新增较多建筑物与人口长期活动的基础设施及乡镇公路，线路运行过程

中存在较大风险，同时结合运行计划，考虑对 35kV 杨履 3452 线 12#-22#老旧线

路进行改造。 

其中 16#、17#角钢塔已在杭金衢高速至杭绍台高速联络线涉及高压电力线

路迁改工程（35kV 夏汛 3663 线 5#-7#/杨履 3452 线 17#-15#段迁改工程）中改

造完成。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35kV 杨履 3452 线部分角钢塔掉漆、腐蚀严重现状 

3、线路路径方案 

本次改造起于 35kV 杨履 3452 线 12#，往南沿江夏线公路东侧田地跨越江夏

线和河流，至明珠路西侧埠头路北侧 35kV 杨履 3452 线 22#，接入 110kV 夏履



变电站内。 

本次改造新建架空线路路径长度 2.063km，始于 35kV 杨履 3452 线 12#，止

于 35kV 杨履 3452 线 22#。导线采用 JL/G1A-300/25 型钢芯铝绞线，地线采用一

根 JLB20A-50 铝包钢绞线。新建双回路杆塔 8 基，其中 3 基直线角钢塔，2 基耐

张角钢塔，1 基耐张窄基塔，2 基耐张钢管杆。拆除双回路架空线路 2.06km，拆

除双回路杆塔 8 基。 

4、塔杆方案 

本工程 35kV 双回路杆塔选取国网公司通用设计 35SZC21、35SZ21、35SJ21、

35SJ24、1D5-SZZG2A 模块杆塔及自行设计 35SGJ4，共新建角钢塔 5 基、窄基

钢管塔 1 基、钢管杆 2 基。 

杆塔型式 呼高 数量 
35SZC21 16 1 
35SZC21 18 1 
35SZ21 24 1 

1D5-SZZG2A 36 1 
35SJ21 21 1 
35SJ24 27 1 
35SGJ4 21 1 
35SGJ4 27 1 

合计 8 

5、水土保持方案 

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方案考虑项目实施过程中针对裸露地表区域进行密目网

进行苫盖，在项目施工后期针对扰动区域进行土地整治并采取洒播草籽进行恢

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： 

 



 



 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 



附图： 

 

 










